
信息化项目初步设计单位的遴选文件

一、服务需求

（一）技术要求
项目概况

我院信息化发展起步较晚、信息化基础软硬件能力较为薄弱。2024年电子病历应用水平评级仅为2级，与二级医院标准存在显著差距。在二甲复审过程中，现有信息系统暴露出数据质量欠佳、核心功能模块缺失、数据整合与提取能力不足等问题，对评审数据报送造成影响，阻碍了复审工作的推进。目前信息化建设滞后严重制约了医疗服务与运营效率：系统功能不够完善，就医流程缺乏信息化支持，缺乏床旁结算等便捷服务，不利于医院精细化管理与成本管控。同时，硬件老化现象严重、资源配置不足、单点故障频发，服务器虚拟化平台已达承载极限，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业务数据处理需求；网络架构缺乏有效的隔离与精细化的访问控制，数据传输与访问的安全风险较高；现有的信息化条件已无法满足临床业务拓展与智慧医院建设的需求。
医院信息化的发展需要长期持续的投入，为贯彻落实海南省《数字健康“十四五”发展规划》相关要求，弥补我院信息化软硬件能力不足与短板，确保二甲复审顺利达标，提高医疗服务效率与患者满意度，现对我院为期一年的信息化项目第三方服务进行遴选。
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临高县人民医院（临高县人民医院医共体总院）
服务范围和内容

根据采购人提供信息化项目咨询服务内容和要求，成交供应商提供包括信息化项目方案的编制工作，提交方案成果包括建议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初步设计等。
服务期内的项目业务内容包括信息化基础保障与能力提升等相关的软硬件支撑等，成交供应商在开展咨询设计服务工作过程中，应集合采购人的资源及系统现状，提供具体的服务方案。

服务标准
采购人提供信息化项目相关资料，成交供应商负责完成相关编制；成交供应商应在采购人提交信息化项目资料的20个工作日内完成方案编制工作。

成交供应商所交付的成果应遵循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海南省省级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琼发改高技〔2025〕448号）的附件2：海南省政务信息化项目编制规范（2025年版）编制标准。

（二）商务要求

采购标的所属行业

本次采购标的所属行业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服务报价
本次报价采用“折扣率报价”。单价基准参考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海南省省级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琼发改高技〔2025〕448号）的附件1：海南省政务信息化项目投资编制标准（2025年版）中的编制费计算为基准。

二、评审标准

评审说明
（1）项目编制费用为包干价，已包含税费、编制费等成交供应商完成本合同约定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如无特别约定，采购单位无需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2）供应商须以保证优质的服务质量为目标，不得恶意低价竞标。评审小组认为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资格审查的合格供应商的报价，有可能影响服务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将要求其在评审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该响应将作为无效响应处理。
评审细则

（1）评审小组对参选单位的响应文件进行初步审查，通过资格审查后进行技术、商务的评审打分。

（2）技术、商务评分：评标委员会就申请人对技术、商务响应表中各项要求的响应程度等因素进行打分，具体评审的内容详见（附表：技术商务评分表）；

（3）将通过资格审查的所有参选人的参选价格，即满足遴选文件要求且参选最终报价最低的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参选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价格分=(评标基准价/参选最终报价)×价格权值×100

4.技术商务及价格权重分配
	评分因素
	商务技术
	价格

	权重（%）
	80
	20


3.技术商务评分表

	序号
	评审内容
	评分标准
	分值

	1
	企业综合能力
	1、供应商具有工程咨询单位甲级资信证书得5分，乙级得2分，其他不得分；满分5分。
2、供应商具有ITSS信息技术服务运行维护标准符合性证书一级得5分，二级得2分，其他不得分；满分5分。
3、具有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45000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IEC 27000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每有一个证书得2.5分，满分10分。
4、供应商具有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能力LS3级及以上得5分，LS2级得2分，其他不得分；满分5分。
本项满分25分。
证明材料：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不提供不得分。
	25

	2
	类似业绩
	2023年1月1日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承接过信息化前期工作第三方服务项目业绩（例：项目建议书编制或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或初步设计方案编制等）的，每提供1个得2分，本项满分20分。
证明材料：提供合同关键页（须包含合同金额、服务期限及落款盖章页）加盖公章。不提供不得分。
	20

	3
	团队能力
	拟派本项目负责人(1人)具有：
1、信创集成项目管理师（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与考试中心），得3分；
2、密码安全工程师（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得3分；
3、注册信息安全专业人员（CISP)认证，得3分；
4、软件工程造价师（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与考试中心），得3分；
5、大数据资产规划师（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与考试中心），得3分。
本项满分15分，同时满足得15分，少一项扣4分，扣完为止。
证明材料：提供相关人员证书复印件及近三个月供应商为其缴纳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并加盖公章，不提供不得分。
	15

	4
	
	团队其他成员(不包括项目负责人)具有：
1、软件工程造价师（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与考试中心）,每提供1人得2分，满分2分;
2、咨询工程师（投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每提供1人得2分，满分2分;
3、网络工程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每提供1人得2分，满分2分
4、系统架构设计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每提供1人得2分，满分2分；
5、注册一级建造师（通信与广电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人民共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每提供1人得2分，满分2分；

本项满分10分。
证明材料：须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及近三个月供应商为其缴纳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并加盖公章，不提供不得分。
	10

	6
	项目服务方案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项目服务方案进行评审，有科学合理的需求调研计划，提供质量管理、进度管理和保障措施。
(1)内容完整，科学合理、详细具体、有针对性、可行性强的，得10分；
(2)内容完整，科学合理、有一定针对性、具有可行性的，得8分；
(3)内容基本完整，基本合理、无针对性、基本可行性的，得6分；
(4)内容不完整，不合理，表述混乱、缺乏可行性的，得3分；
(5)不提供不得分。
	10

	7
	价格分
	满足遴选公告要求且价格最低的报价为基准价，报价得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价格分=(基准价/报价)×价格权值(10%)×100
备注：(1)因落实政府采购政策进行价格调整的，以调整后的价格计算评标基准价和投标报价，详见《价格扣除》。
(2)投标报价得分四舍五入后，小数点后保留两位有效数。
(3)评审委员会应当要求投标报价明显过低且可能低于其成本的供应商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合理说明或不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由评审委员会认定以低于成本价竞标，不得被推荐为中标候选供应商。
	20

	
	合计
	
	100




